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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本市各类建设工程施工期间
燃气管线保护的工作提示

各区安委会（建设安全专委会），市安委会建设安全专委会

各成员单位，各区建设、交通、水务、绿化市容、房管、燃

气等行业管理部门及工程监督机构，各有关单位:

7 月 29 日，河北衡水安平县红旗街发生燃气爆炸事故，

初步调查为自来水公司二次管网改造施工中顶破天然气管

道发生爆燃。按照市领导有关批示要求，为深刻吸取有关事

故教训，举一反三，坚决防范各类建设工程施工破坏燃气管

线事故发生，现就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四方责任”

燃气管线是支撑城市生存发展的“生命线”，是城市正

常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今年以来本市发生多起燃气管线被第三方外损事故，严重影

响了城市安全平稳运行。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

念，切实落实“三管三必须”的要求，层层落实安全责任体



系，建立健全城市燃气管线第三方施工破坏防控机制，严格

地下燃气管线保护措施，确保城市安全稳定运行。

要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建设、谁负责”“谁运营、

谁履职”原则，推进落实建设工程施工期间燃气管线保护工

作，全面落实企业、部门、属地、个人“四方责任”，严格

落实建设单位首要责任和施工单位主体责任，形成各有关企

业全面负责、行业部门依法监管、属地巡查联动、个人依规

作业的共治格局。

二、强化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管线保护措施

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关于加强本市建设工程施工期

间燃气管线保护工作的通知》（沪建安专〔2023〕3 号）、《开

展第三方施工破坏燃气管线设施专项排查整治工作方案》

（沪线杆箱领办〔2023〕1 号）、《关于地基基础施工期间加

强地下管线保护的工作提示》（市安质监提示〔2023〕6 号）

等文件要求，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严格执行各项保护措施，

强化各类隐患的排查和整改。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在施工

前制定并落实管线设施保护方案，办理“管线监护交底卡”，

落实施工阶段监测、保护等质量安全措施。各燃气管线设施

权属单位应及时提供燃气地下管线资料，加强管线保护巡查

和施工过程的管线监护，及时发现和制止危害地下管线安全

的行为，提高事故应急处置能力。

三、加强工程施工对接，切实做好管线保护交底

（一）各建设单位要加强与燃气管线设施权属单位的对



接，建立管线保护工作协调联动工作机制，做好管线保护的

技术交底，督促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落实地下管线

保护管理责任。

（二）在工程开工前，工程建设单位应会同管线权属单

位组织召开燃气地下管线保护工作专题会议，根据会议纪要

及有关图档资料，至管线权属单位或登录“上海市地下管线

监察管理信息系统”平台线上办理“上海市地下管线监护交

底卡”。市政道路范围内的燃气管线设施交底和监护申请，

由建设单位登录“上海市地下管线监察管理信息系统”（网

址： http://183.194.247.70:9075/）按要求提交。市政道

路范围外（小区等），参照市政道路范围内需要提交的资料，

做好交底并做好书面记录。

（三）现场施工时，各施工单位应对相关一线作业人员

做好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确保一线作业人员掌握和落

实地下管线各项防护措施。

四、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各类工程全面纳管

（一）各级建设、交通、水务、绿化市容、房管等行业

管理部门及工程监督机构，要督促建设、施工、监理等责任

主体，加大对已办理施工许可手续工程的施工现场监管力

度。要采取“明查暗访”、“飞行检查”等方式加强督查检查，

对发现存在严重问题的工程项目要立即停工整改，整改不到

位的一律不得复工。

（二）各级燃气管理部门要指导督促管道燃气经营企业



落实安全管理责任，严格落实燃气工程隐患排查整治，打击

燃气新建、改造等工程中质量安全不落实、违规发包等违法

违规行为。加强燃气配套管线工程监管，提升燃气配套管线

工程审批进度、时效，推进工程管理程序闭环。指导督促管

道燃气经营企业制定事故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

练。

（三）属地街镇要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切实做好辖区内

限额以下建设工程（以下简称“小型工程”）施工期间燃气

管线保护工作，将各类小型项目全面纳管，建立台账，健全

小型工程巡查监督机制，督促各有关企业严格落实管线保护

各项管理要求和措施，坚决防止“小项目大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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